台江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管理制度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省、市关于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管理相关要求，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依法高质量开展调解工作，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文件。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文件适用于在台江区行政区域内成立，并由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以下简称“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第二章 登记
第三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成立应当依法登记。未经登记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不得开展业务。
第四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登记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提交申请书、单位章程等相关材料。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有根据证明申请登记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的；
（二）在申请成立时弄虚作假的；
（三）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没有必要成立的；
（四）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五）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六条 为确保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与发起单位的关联性，严格落实穿透式管理要求，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需为发起单位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不得出现“失联”“空壳”或连续6个月未运营或消极运营的情况，连续3个月信访投诉量不得超过5件。
第八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设立后，组织及从业人员不得存在以下行为：
(一)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
(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五)设立分支机构；
(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
（九）与黑恶势力勾结，为其提供资金、信息和获客服务的行为；
（十）套取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
（十一）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职业放贷；
（十二）暴力催收、骚扰式催收或以其它手段威胁借款人；
（十三）通过设置陷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十四）联合所属公司或关联公司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十五）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
第九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不得公开向非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不经营集资、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业务，不组织或参与非法集资或变相非法集资活动，不使用非法集资资金，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讯工具或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不发布虚假广告，不发布非法集资广告。
第十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不得将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函等各类文件向社会公众公开作广告、宣传材料等使用。 
第十一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每年7月31日、次年3月31日前需向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交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半年度、年度业务开展情况报告，内容除满足《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外，还需包括从业人员情况、业务开展量、调解业务类型、调解成功数量及涉及金额等。积极配合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及其他部门开展线索摸排、监督检查工作。主动上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自觉遵守维护行业法律法规。
第十二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本管理办法，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有权约谈责令整改，限期未整改到位的，不予通过年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文件由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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